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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或“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本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季度报告已经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

１．３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先生，董事、总裁李春光先生，财务总监王新华先生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德

华先生声明并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１．４

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２

中国石化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１．１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人民币百万元）

１

，

４３７

，

５９０ １

，

３８２

，

９１６ ３．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人民币百

万元）

５９３

，

８２３ ５７０

，

３４６ ４．１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

民币百万元）

１０８

，

２４７ ７９

，

６１２ ３５．９７

营业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２

，

１１５

，

６４８ ２

，

１３９

，

９２４

（

１．１３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百万元）

５１

，

１６９ ５１

，

６００

（

０．８４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百万元）

４９

，

３１７ ５１

，

３０２

（

３．８７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７１ ９．５５

（

０．８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０．４３８ ０．４４５

（

１．５７

）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０．４３７ ０．４１６ ５．０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３

个月（

７－９

月）期间

（收入）

／

支出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

１－９

月）期间

（收入）

／

支出

（人民币百万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２９ ７９０

捐赠支出

２３ ６９

政府补助 （

８０４

） （

１

，

５９４

）

持有和处置各项投资的收益 （

２

，

１５９

） （

２

，

４９６

）

其他各项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净额

３０３ ７１６

小计 （

２

，

４０８

） （

２

，

５１５

）

相应税项调整

６０２ ６２９

合计 （

１

，

８０６

） （

１

，

８８６

）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

１

，

７７６

） （

１

，

８５２

）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

３０

） （

３４

）

２．１．２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总资产 （人民币百万元）

１

，

４３７

，

５９０ １

，

３８２

，

９１６ ３．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

币百万元）

５９２

，

３５７ ５６８

，

８０３ ４．１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

民币百万元）

１０８

，

２４７ ７９

，

６１２ ３５．９７

经营收益（人民币百万元）

７６

，

３６４ ７８

，

２８８

（

２．４６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民

币百万元）

５１

，

７９８ ５２

，

３００

（

０．９６

）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０．４４４ ０．４５１

（

１．５５

）

稀释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０．４４２ ０．４２２ ４．７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７４ ９．４４

（

０．７０

）个百分点

２．１．３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的净利润和报告期末股

东权益的差异

参见报告全文财务报表

４．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

６５８

，

７７９

户，其中境内

Ａ

股

６５２

，

３８１

户，境外

Ｈ

股

６

，

３９８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即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持股变化

４

（股）

比例

（

％

）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股东性质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８５

，

７２０

，

６７１

，

１０１ ５７

，

７２２

，

２４３ ７３．３９ ０ Ａ

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１

２５

，

３７２

，

２８７

，

３７８ １０６

，

３１９ ２１．７２

未知

Ｈ

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

３３８

，

３００

，

８３６

（

７７

，

４９９

）

０．２９ ０ Ａ

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３

２９０

，

８５６

，

８５６ ４９ ０．２５ ０ Ａ

股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１０６

，

２８９

，

８７２ ４４

，

３９４

，

７６４ ０．０９ ０ Ａ

股

卡塔尔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

自有资金

８９

，

９９６

，

１８５ ０ ０．０８ ０ Ａ

股

Ｇ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２

，

３３２

，

８９０ ６２

，

３３２

，

８９０ ０．０５ ０ Ａ

股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

司

－

摩根士丹利中国

Ａ

股

基金

４２

，

６６１

，

１８８ ４２

，

６６１

，

１８８ ０．０４ ０ Ａ

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１

，

０４１

，

９９４

（

１２

，

１５７

，

８２９

）

０．０４ ０ Ａ

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４

，

２９９

，

９４３ ３４

，

２９９

，

９４３ ０．０３ ０ Ａ

股

注

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境外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该

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注

２

：于本报告期末，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石化股份为通过其自营证券账户、融券专

用账户及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账户持有。

注

３

：于本报告期末，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石化股份为通过其自营证券账户持有。

注

４

：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比。

２．３

经营业绩回顾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７．４％

。据统计，境内成品油表观消费量同

比增长

２．８％

，其中汽油、航煤大幅增长，柴油同比下降。乙烯当量消费量同比增长

５．９％

。国际原油价格在经历

了缓慢小幅攀升后在第三季度出现单边大幅下滑，国内成品油价格随国际原油价格及时调整，其中第三季

度连续五次下调。国家进一步改革天然气价格，提高了非居民用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受进口产品冲击和境

内新增产能投产的影响，化工毛利下滑，其中第三季度略有恢复。

本公司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安全稳定运行为基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从严管理，妥善安排生产经

营，积极推进降本减费和节能增效，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５１１．６９

亿元，同比下降

０．８４％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５１７．９８

亿元，同比下降

０．９６％

。

勘探及开发：油气勘探方面，以油气商业发现为中心，优化筛选勘探目标，在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和鄂

尔多斯盆地取得多项重大发现；原油开发方面，加大滚动勘探与油藏评价力度，落实了准噶尔西缘、塔河奥

陶系、胜利东部等五个建产阵地；天然气开发方面，元坝、大牛地、川西中浅层天然气和涪陵页岩气产能建设

进展顺利。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油气产量

３５７．４１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增长

８．０５％

，其中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７．６６％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９．１４％

。受价格下降、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勘探及开发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

币

４１７．４８

亿元，同比降低

１０．６９％

。

炼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提高高标号汽油、航煤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量；积

极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国

Ｖ

汽油和国

ＩＶ

柴油产量大幅增长；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原油加工成本；发挥专业化

优势，强化液化气、石蜡、沥青等产品营销。前三季度，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长

０．９４％

，成品油产量同比增长

３．６７％

，其中汽油增长

１２．０８％

，航煤增长

１９．７０％

，柴油降低

４．７５％

。炼油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１１１．０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６６．８０％

。

营销和分销：加快推进销售业务改革重组，按计划完成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的设立、审计、评估和增

资协议签署工作；面对国内成品油资源供应充裕、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强化资源统筹，高标号油品销

量大幅增加；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扩大终端零售比例；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差异化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坚持油

非互动，大力推进非油品业务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提升营销网络的价值创造能力。前三季度，成品油总

经销量

１．３８

亿吨，同比增长

２．６１％

；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１．２６

亿吨，同比增长

１．９１％

，其中零售量

８

，

６５６

万吨，同

比增长

２．０５％

；非油品营业额达人民币

１１４．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００％

；营销及分销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２６４．３９

亿元，同比降低

２．２０％

。

化工：面对国内化工产能释放、进口化工产品增加、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本公司积极优化原料结构、加

大轻质原料比例，降低原料成本；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力度；优化装置运行，

合理安排装置负荷，对不能达到边际成本的化工装置实施关停措施。同时，深化产销研用结合，优化营销策

略，提升客户服务。前三季度，本公司乙烯产量

７８５．８

万吨，同比增长

６．２２％

；化工产品经营总量

４

，

７３３．５

万吨，

同比增长

２．１７ ％

；化工板块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３５．１６

亿元，其中第三季度扭亏为盈，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４．５２

亿元。

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2013

年

勘探及开发

油气当量产量

１

百万桶

３５７．４１ ３３０．７９ ８．０５

原油产量 百万桶

２６８．８７ ２４９．７３ ７．６６

中国 百万桶

２３２．５１ ２３２．１９ ０．１４

境外 百万桶

３６．３６ １７．５４ １０７．３０

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５３０．８０ ４８６．３４ ９．１４

中国 十亿立方英尺

５２７．７５ ４８６．３４ ８．５１

境外 十亿立方英尺

３．０５ － －

原油实现价格 美元

／

桶

９４．７２ ９５．１１

（

０．４１

）

天然气实现价格 美元

／

千立方英尺

７．０５ ６．１５ １４．６３

炼油

４

原油加工量 百万吨

１７５．８３ １７４．１９ ０．９４

成品油产量 百万吨

１０８．９９ １０５．１３ ３．６７

汽油 百万吨

３８．１３ ３４．０２ １２．０８

柴油 百万吨

５５．５０ ５８．２７

（

４．７５

）

煤油 百万吨

１５．３７ １２．８４ １９．７０

化工轻油产量 百万吨

２９．７０ ２８．６８ ３．５６

轻油收率

％ ７６．６５ ７６．１５ ０．５０

个百分点

综合商品率

％ ９４．６６ ９４．７１

（

０．０５

）个百分点

营销及分销

成品油总经销量 百万吨

１３８．１５ １３４．６４ ２．６１

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百万吨

１２５．６６ １２３．３０ １．９１

零售量 百万吨

８６．５６ ８４．８２ ２．０５

直销及分销量 百万吨

３９．１０ ３８．４８ １．６１

中国石化品牌加油站总数

２

座

３０

，

３８６ ３０

，

５３６

（

０．４９

）

自营加油站数 座

３０

，

３７３ ３０

，

５２３

（

０．４９

）

单站年均加油量

３

吨

／

座

３

，

７９９ ３

，

６９９ ２．７０

化工

４

乙烯产量 千吨

７

，

８５８ ７

，

３９８ ６．２２

合成树脂产量 千吨

１０

，

７４８ １０

，

２２３ ５．１４

合成橡胶产量 千吨

７２５ ７１５ １．４０

生产经营数据 单位

截至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千吨

６

，

２５３ ６

，

８４９

（

８．７０

）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千吨

986 1

，

049

（

6.01

）

注

１

：境内原油产量按

１

吨

＝７．１０

桶换算，境外原油产量按

１

吨

＝７．２０

桶换算，天然气产量按

１

立方米

＝３５．３１

立方英尺换算。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加油站数量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

注

３

：单站加油量为折合年平均数。

注

４

：包括合资公司

１００％

的产量。

资本支出：本公司前三季度资本支出约人民币

６９３．８７

亿元，其中：勘探及开发板块人民币

３７２．２６

亿元，主

要用于胜利、塔河、元坝、大牛地等油气田，以及涪陵页岩气田产能建设，山东、广西等

ＬＮＧ

项目及天然气管

道建设；炼油板块人民币

１１０．１６

亿元，主要用于石家庄、扬子、塔河、九江等炼油改造项目以及成品油质量升

级装置建设；化工板块人民币

９４．１５

亿元，主要用于齐鲁丙烯腈、茂名聚丙烯等产品结构调整、基础化工项目

建设以及宁东煤电化一体化项目股权收购、中安煤化工等项目；营销及分销板块人民币

９６．７１

亿元，主要用

于加油（气）站改造，成品油管网、油库等仓储设施建设，安全隐患以及油气回收等专项治理；总部科研信息

及其他人民币

２０．５９

亿元，主要用于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加

／

（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

）

货币资金

２０

，

９１９ １５

，

１０１ ５

，

８１８ ３８．５

主要是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

司、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存款增加，以及转

让中国燃气股票获得现金的影响。

应收账款

９３

，

５１１ ６８

，

４６６ ２５

，

０４５ ３６．６

主要是联合石化、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贸

易应收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６

，

０３５ ４

，

２１６ １

，

８１９ ４３．１

主要是联合石化、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

等公司采购原油预缴海关保证金增加。

短期借款

１７０

，

６４０ １０８

，

１２１ ６２

，

５１９ ５７．８

主要是公司美元借款的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１２

，

３０６ ４５

，

７４９

（

３３

，

４４３

） （

７３．１

）

主要是公司偿还了

３５

亿公司债、

３００

亿分离交

易可转债、

１１７

亿港币可转债以及部分长期债

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影响。

专项储备

２

，

１０８ １

，

５５６ ５５２ ３５．５

主要是本期末安全生产费用余额的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

个月期

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

个月期间

增加

／

（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百

万元

（

％

）

财务费用

８

，

５３９ ５

，

４６３ ３

，

０７６ ５６．３

主要是本年度因人民币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

损失

１０．１

亿元，而去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１２．２

亿

元。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３０ ３４ １

，

０９６ ３２２３．５

主要是部分子公司提取固定资产减值。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

２

，

０３２

）

１

，

５６７

（

３

，

５９９

）

－

主要是本公司可转换债券公允价值当期为损

失，去年同期为收益。

投资收益

６

，

２５２ １

，

５３８ ４

，

７１４ ３０６．５

主要是本公司对联营及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以及转让中国燃气股票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２

，

１８９ １

，

４８６ ７０３ ４７．３

主要是本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同比增

加。

其他综合收益总

额

（

１

，

２９９

）

１５２

（

１

，

４５１

）

－

主要是本公司转让中国燃气股票， 将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转出的影响。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

个月期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

个月期间

增加

／

（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

，

２４７ ７９

，

６１２ ２８

，

６３５ ３６．０

主要是本公司营运资金占用同比下

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１６

，

３７２

）

４３

，

８６６

（

６０

，

２３８

）

－

主要是本公司借款减少以及去年

Ｈ

股新股配售的影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关于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

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

２５

家境内外投资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签署了 《关于中

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由全体投资者以现金共计人民币

１

，

０７０．９４

亿元（含等值美元）认购销售

公司

２９．９９％

的股权。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的有关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１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重要承诺包括：

ｉ

遵守关联交易协议；

ｉｉ

限期解决土地和房屋权证合法性问题；

ｉｉｉ

执行《重组协议》（定义见

Ｈ

股招股书）；

ｉｖ

知识产权许可；

ｖ

避免同业竞争；

ｖｉ

放弃与中国石化的业务竞争和利益冲突。

上述承诺的详细内容刊登在中国石化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的发行

Ａ

股招股意向书上。

ｖｉｉ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披露，鉴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主要炼油业务已注入中国石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承诺在

５

年内将目前存留的少量炼油业务处置完毕， 彻底消除与中国石化在炼油业务方

面的同业竞争。

ｖｉｉ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披露，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承诺将中国石化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油气勘探开采、炼油、化工、成品油销售上中下游业务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将在未来

５

年内将目前尚存

的少量化工业务处置完毕，消除与中国石化在化工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

披露，中国收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承诺函，鉴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中国石化在海外石油和天然气的勘

探、开采业务等方面存在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承诺给予中国石化为期十年的选

择权，即（

１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十年内，中国石化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后有权要求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向其出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且届时仍拥有的海外油气资产；（

２

） 对于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后投资的海外油气资产，自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该项资产中所占权益交

割之日起十年内，中国石化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后有权要求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向其出售该项

资产。在符合届时适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和程序要求的前提下，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将上述（

１

）、（

２

）中被中

国石化要求出售的海外油气资产出售给中国石化。

上述承诺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的有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国石化未发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有违反上述重要承诺的情况。

（

２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国石化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的业绩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的注入资产、

资产整合承诺，也不存在资产或项目的盈利预测。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金融工具列报》自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除下列影响外，本次新增

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

（

ｉ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修订后准则所称的长期股权投

资，仅包括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并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本公司据此将上述权益性投资进行重分类调整，将上述权益性投资自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该类权益性投资金额为

１４．９４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６０

亿

元），以成本减减值亏损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内。

（

ｉｉ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及其指南明确了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对其他综合收

益的列报要求。根据修订后的相关规定，企业在利润表中应区分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项目，以及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列报，在资产

负债表中应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示，并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范围内施行。本公司据此在合并利润表中相应修改了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

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以及以前年度的其他综合收益均为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

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本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金额为

－１２．９９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１．５２

亿元）。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其他综合收益余额为

－８．９２

亿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其

他综合收益余额为

４．０７

亿元，其中调减资本公积

２４．６６

亿元，调减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０．５９

亿元。此外，本公

司对部分科目进行了重分类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３．６

本季度报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印制，在对两种文体说明上存在歧义时，以中文为准。

承董事会命

傅成玉

董事长

中国北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议案均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书面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全体董

事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一、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国石化《

２０１４

年

第三季度报告》。

二、关于收购延布炼油项目权益的议案

就收购

Ｙａｎｂｕ Ａｒａｍｃｏ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ＹＡＳＲＥＦ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延布项目公司”）下属

的延布炼油项目权益事宜，同意中国石化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有

关《出售与购买协议》、中石化化工销售（香港）有限公司与

Ｍｉｌｌｅ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订有关《出售与购

买协议》，并批准上述两份协议下的交易及上述两份协议下交易的交割完成互为条件，如其中任何一项交易

因任何原因未能交割，另一项交易的交割亦将不会进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国石化《关联交

易公告》。

三、关于相关协议转让及提供对外担保的事项

作为公司收购延布炼油项目权益的相关安排，同意中国石化受让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与延布炼油

项目有关的《发起人服务协议》和《人员派遣协议》下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同意中国石化受让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在与延布炼油项目有关的担保协议下对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Ｂ．

Ｖ．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石化”）和延布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义务。上述担

保符合一般商业惯例和公司的整体利益，风险可控，且被担保人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上述向联合石化和延布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需提交中国石化股东大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国石化《对外担保公告》。

四、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一名董事在有关法律法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如适用）许

可的范围内， 全权办理有关第二项议案所述的收购以及第三项所述的协议转让和提供对外担保的全部事

宜。

五、同意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适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上述第三项议案中关于向联合石化和延布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将提呈中国石化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另行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上述第二、三、四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傅成玉、王天普、张耀仓、李春光、曹耀峰、刘运在表

决时已予以回避。非关联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认为该三项关联交易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对中

国石化而言公平、合理并为中国石化的日常及正常业务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所有议案均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４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公告“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交易风险

本次收购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考虑到相关风险因素，特提示如下，请投资者充分予以注

意。

１

、审批及

／

或第三方同意的风险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以下审批及

／

或第三方同意：

（

１

）国家发改委对本次收购涉及的境外投资项目及其变更的核准或备案；

（

２

）商务部对本次收购涉及的境外投资变更的核准或备案；

（

３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项目所在国政府及

／

或第三方的同意或放弃优先购买权。

如本次收购未能获得上述批准或同意，可能对本次收购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或导致本次收购的无法完

成。

２

、标的权益价值波动的风险

本次收购以《估值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作为确定权益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综合考虑了标的权益的资

产质量、发展潜力及所处行业等因素，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最终交易价格。

由于评估时间与交易协议签署时间、资产交割时间存在时间差，考虑到市场条件、国际石油价格以及延

布项目公司相关资产经营情况可能随时变化，拟收购标的权益的价值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

（二） 过去

１２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

累计次数及其金额

本公告日前

１２

个月内，除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发布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和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发

布的《关联交易公告》所述的交易外，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其他需予披露（按累计原则计

算）的关联交易。

本公告日前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类别相关的其他需予披露（按累计原则计算）的关联交

易。

（三）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１

、本次收购经中国石化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非关联

董事（包括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收购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对中国石化而言公平、合理并为中

国石化的日常及正常业务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傅成玉、王天普、张耀仓、李春光、曹耀峰、刘运均予以回避。

２

、本次收购对中国石化不构成境内《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盛骏收购及

ＭＩＬ

收购的交割完成互为条件，如其中任何一项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交割，另一项交易的

交割亦将不会进行。

一、释义

除非本公告中另有说明，以下词语应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中国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销售 指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附属公司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

章所规定的含义

集团公司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盛骏国际 指 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由集团公司全资持有

中石化海外控股 指 中国石化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由中国石化全资持有

中石化化销香港 指

中石化化工销售（香港）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由中国石化通过化工销售间接全资

持有

联合石化 指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石化全资持有

ＭＩＬ

指

Ｍｉｌｌｅ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于马来西亚，由盛骏国际全资持有

荷兰

ＣＯＯＰ

指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Ｃｏ

？

ｐｅｒａｔｉｅｆ Ｕ．Ａ．

，注册于荷兰，

于本公告日由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分别持有

９９％

及

１％

的成员权益（荷兰法下用语，下同）

荷兰

Ｂ．Ｖ．

指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Ｂ．Ｖ．

， 注册于荷兰， 由荷兰

ＣＯＯＰ

全资持有

延布项目公司 指

Ｙａｎｂｕ Ａｒａｍｃｏ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ＹＡＳＲＥＦ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于沙特，于本公告

日由荷兰

Ｂ．Ｖ．

和沙特阿美分别持有

３７．５％

和

６２．５％

的权益

延布炼油项目 指 延布项目公司在沙特延布工业区开展的炼油项目

沙特阿美 指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注册于沙特

《盛骏收购协议》 指

盛骏国际与中石化海外控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签订的《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与中国石化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Ｃｏ

？

ｐｅｒａｔｉｅｆ Ｕ．Ａ．

之出售与购买协议》

盛骏出售成员权益 指 盛骏国际作为荷兰

ＣＯＯＰ

成员之一，于荷兰

ＣＯＯＰ

中所占的全部成员权益的

９９％

《

ＭＩＬ

收购协议》 指

ＭＩＬ

与中石化化销香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签订的 《

Ｍｉｌｌｅ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中

石化化工销售 （香港） 有限公司关于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Ｃｏ

？

ｐｅｒａｔｉｅｆ Ｕ．Ａ．

之出售与购买协议》

ＭＩＬ

出售成员权益 指

ＭＩＬ

作为荷兰

ＣＯＯＰ

成员之一，于荷兰

ＣＯＯＰ

中所占的全部成员权益的

１％

盛骏收购 指 中石化海外控股收购盛骏国际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９９％

的成员权益

盛骏收购文件 指

《盛骏收购协议》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拟签署或订立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盛骏出售

成员权益的转让授权书或经批准的权益证书及协议转让契据

ＭＩＬ

收购 指 中石化化销香港收购

ＭＩＬ

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１％

的成员权益

ＭＩＬ

收购文件 指

《

ＭＩＬ

收购协议》以及所有与之相联系的拟签署或订立的文件，包括

ＭＩＬ

出售成员权

益的转让授权书或经批准的权益证书

本次收购 指 盛骏收购及

ＭＩＬ

收购

标的权益 指 盛骏国际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９９％

的成员权益及

ＭＩＬ

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１％

的成员权益

《发起人服务协议》 指

集团公司、 沙特阿美与延布项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签订的关于向延布项目公司

提供相关服务之协议

《人员派遣协议》 指

集团公司、 沙特阿美与延布项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签订的关于向延布项目公司

提供人员派遣之协议

《认购保证协议》 指

集团公司、沙特阿美与延布项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签订的关于集团公司就荷兰

Ｂ．Ｖ．

向延布项目公司出资的义务提供保证之协议

《非认购保证协议》 指

集团公司、 沙特阿美与延布项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签订的关于集团公司就荷兰

Ｂ．Ｖ．

履行延布项目公司股东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联合石化履行若干产销协议提供履

约担保之协议

《转移协议》 指

集团公司、沙特阿美、延布项目公司、

Ｒｉｙａｄ Ｂａｎｋ

与

Ａｉｒ Ｌｉｑｕｉｄｅ Ａｒａｂｉａ ＬＬＣ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签订的协议， 其中集团公司就延布项目公司与氢气生产供应相关的氢气产

销、土地出租及配套服务等协议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保证

致同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农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一家于香港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

例》下

１

号及

６

号业务牌照

股东 指 中国石化的股东

独立股东 指 除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之外的中国石化股东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章程》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有关上市公司的证券在下述交易所上市的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纽约证

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交割日 指 盛骏收购交割和

ＭＩＬ

收购交割的日期的统称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董事 指 中国石化董事

董事会 指 中国石化董事会，另有说明除外

独立非执行董事 指 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计报告》 指 致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出具的编号为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ＺＣ２２９９

号的《审计报告》

《估值报告》 指

安永企业财务服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就荷兰

ＣＯＯＰ１００％

股权估值出具的《估值

报告》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适用法律 指

对于任何人而言，指适用于该人或对该人或其任何财产有约束力的、公开、有效并且

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决定、命令、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

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形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关连人 指 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

美元 指 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

工作日 指 一般中国和香港银行的营业日（不包括周六和周日）

二、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石化海外控股与盛骏国际签订《盛骏收购协议》。根据该协议，中石化海外控股将收

购盛骏国际持有的荷兰

ＣＯＯＰ

的

９９％

的成员权益，对价为

５．５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石化化销香港与

ＭＩＬ

签订《

ＭＩＬ

收购协议》。根据该协议，中石化化销香港将收购

ＭＩＬ

持有的荷兰

ＣＯＯＰ

的

１％

的成员权益，对价为

０．０６

亿美元。

中国石化将以

２０１３

年发行美元债所募集资金以现金形式支付收购对价。

盛骏收购及

ＭＩＬ

收购交割后，中国石化将间接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１００％

的成员权益。盛骏收购及

ＭＩＬ

收购

的交割完成互为条件，如其中任何一项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交割，另一项交易的交割将不会进行。

本次收购的相关收购协议已就各方日后未能满足协议履行的先决条件或交易最终未能完成交割的情

况做出了适当的保护中国石化利益的合同安排（具体合同条款参见本公告第六部分“关联交易协议”的相应

披露）。

中石化海外控股由中国石化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中石化化销香港由中国石化间接持有

１００％

股权并实

际控制，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由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拥有。集团公司是中国石化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集团公司直接持有中国石化的股份数量约占中国石化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３．３９％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

则》，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是中国石化的关联人，本次收购构成《上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

本公告日前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

关联交易均未达到“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标准。根据中国

石化章程及《上交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收购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并及时披露，但无需提交中国石化股

东大会审议和批准。

三、本次收购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的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所涉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集团公司所持中国石化

７３．３９％

股份为直接持有。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次收购所涉各方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１

、集团公司

名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傅成玉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３１

，

６２０

，

５８５

，

０００

元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营业执照证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４

主营业务：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组织所属企

业石油炼制；组织所属企业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

存、运输经营活动；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石化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建筑安装；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

修；机电设备制造；技术及信息、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

财务情况：集团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９

，

４５１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７７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３６９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

，

０２９

亿元

２

、盛骏国际

名称： 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２４

楼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主要股东：集团公司

主营业务：投资与咨询业务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２０１３

年在

４４

家中外资银行拥有各类授信额度

４６４

亿美元，全年累计向集团

公司所属企业发放贷款

４

，

２２０

亿美元，累计为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办理结算

６

，

２７７

亿美元。公司业务规模不断

增长，实现了快速平稳发展，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良好。盛骏国际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

Ａ１

”信用评

级、标准普尔公司“

Ａ

”信用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财务情况：盛骏国际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５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０．８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盛骏国际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８８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３

亿元

３

、

ＭＩＬ

名称：

Ｍｉｌｌｅ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Ｌａｂａｎ ＦＴ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主要股东：盛骏国际

主营业务：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年均原油进口量在

１３０

万吨左右，业务由盛骏国际代为办理，最近

三年主营业务发展良好

财务情况：

ＭＩＬ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２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０．０４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ＭＩＬ

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的其他相关方基本情况如下：

１

、中国石化

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傅成玉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６７

亿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营业执照证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９８５

主营业务：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煤化工、化纤、化肥及其它化

工生产与产品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和其它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业务；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２

、中石化海外控股

名称：中国石化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２５

楼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主要股东：中国石化

主营业务：海外业务投资和股权管理

３

、中石化化销香港

名称： 中石化化工销售 （香港） 有限公司 （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２５

楼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主要股东：化工销售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化工产品国际贸易业务，是本公司化工品采购、销售的境外业务主渠道，为化工销

售发挥海外国际贸易平台的作用

四、本次收购标的权益基本情况

（一）交易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类别为收购权益，即中国石化的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其在荷兰

ＣＯＯＰ

的全部成员权益。

（二）交易标的

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为盛骏国际持有的荷兰

ＣＯＯＰ９９％

的成员权益及

ＭＩＬ

持有的荷兰

ＣＯＯＰ１％

的成员

权益。

（三）标的权益的权属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拟出售的荷兰

ＣＯＯＰ

成员权益权属清晰，不存在未披露的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标的权益所属公司（荷兰

ＣＯＯＰ

）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Ｃｏ

？

ｐｅｒａｔｉｅｆ Ｕ．Ａ．

２

、注册地：荷兰阿姆斯特丹

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４

、成员结构：该公司有

２

名成员，即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于盛骏收购交割和

ＭＩＬ

收购交割前

各持有荷兰

ＣＯＯＰ９９％

和

１％

的成员权益。由于盛骏国际和

ＭＩＬ

均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荷兰

ＣＯＯＰ

的实际最终控制人为集团公司。

５

、财务情况：

荷兰

ＣＯＯＰ

经致同（拥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以合并口径）：

（

１

）资产负债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１８ ２

，

１９９ ２

，

１１８

负债总额

０ ６ ５

净资产额

１

，

２１８ ２

，

１９３ ２

，

１１３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月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９０ －８０ －１０３

净利润

－９０ －８０ －１０３

６

、主营业务

荷兰

ＣＯＯＰ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荷兰

Ｂ．Ｖ．

间接持有延布项目公司

３７．５％

的权益，延布项目公司其余

６２．５％

的权益由沙特阿美持有。延布项目公司主要将在沙特从事汽油、柴油以及石油焦、硫磺、苯等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延布项目公司下属的延布炼油项目的项目设计、采购工作已基本结束，目前正处于施工后期及投产准

备阶段。

延布炼油项目的设计原油加工能力为

４０

万桶

／

天（约

２０００

万吨

／

年），以沙特重油作为原料，包括

２０００

万吨

／

年常减压、

６３０

万吨

／

年延迟焦化、

６６０

万吨

／

年加氢裂化、

８３０

万吨

／

年柴油加氢、

３６０

万吨

／

年连续重整等装置，以

及相关动力、公用工程和系统配套设施。汽油、柴油质量可分别满足美国标准和欧

Ｖ

标准。

７

、最近

１２

个月的资产变化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盛骏国际向荷兰

ＣＯＯＰ

注资

１７７

，

２１０

，

０００

美元；

ＭＩＬ

向荷兰

ＣＯＯＰ

注资

１

，

７９０

，

０００

美元。除

前述情况外，荷兰

ＣＯＯ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８

、其他情况

根据本次收购的相关安排及一般商业惯例，中国石化将受让集团公司对荷兰

Ｂ．Ｖ．

、联合石化和延布项

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义务，具体情况请见中国石化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

的《对外担保公告》。除前述情况外，中国石化不存在为延布项目公司担保、委托延布项目公司理财，或被延

布项目公司占用资金等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一）盛骏收购

盛骏国际为荷兰

ＣＯＯＰ

的初始发起成员，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盛骏国际向荷兰

ＣＯＯＰ

投入资本金

３８６

，

５０７

，

８４４

美元，向延布项目公司发放股东贷款

２

，

１１３

，

１４７

，

８１３

美元。

盛骏收购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盛骏出售成员权益的对价以《估值报告》作为参考

依据，《估值报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盛骏国际出售成员权益进行估值分析。同时，交易双方综合考虑了盛

骏出售成员权益的资产质量、成长潜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盛骏出售成

员权益的交易对价为

５．５６

亿美元。

（二）

ＭＩＬ

收购

ＭＩＬ

为荷兰

ＣＯＯＰ

的初始发起成员，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ＭＩＬ

向荷兰

ＣＯＯＰ

投入资本金

３

，

８６３

，

７１５

美元，

向延布项目公司发放股东贷款

２１

，

３４４

，

９２７

美元。

ＭＩＬ

收购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ＭＩＬ

出售成员权益的对价以《估值报告》作为参考

依据，《估值报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

ＭＩＬ

出售成员权益进行估值分析。同时，交易双方综合考虑了

ＭＩＬ

出

售成员权益的资产质量、成长潜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

ＭＩＬ

出售成员权

益的交易对价为

０．０６

亿美元。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收购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对中国石化而言公

平、合理并为中国石化的日常及正常业务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成交价格比账面值上涨超过

２０％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荷兰

ＣＯＯＰ

间接持有延布项目公司的

３７．５％

权益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增值，而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的原因如下：

１

、荷兰

ＣＯＯＰ

于

２０１２

年入股延布项目公司时，合资方沙特阿美已经对延布项目公司进行了部分投入，荷

兰

ＣＯＯＰ

仅按当时延布项目公司相对较低的账面成本入股；

２

、荷兰

ＣＯＯＰ

自

２０１２

年入股延布项目公司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陆续为延布项目公司

的运营投入了资金，其中包括资本金、前期费用、荷兰

ＣＯＯＰ

运营所需费用、荷兰

Ｂ．Ｖ．

运营所需费用及延布项

目公司运营所需费用；

３

、延布项目公司账面上的在建工程其价值自初始投资至评估基准日有所上涨；同时，其投资成本从投

资到估值时点的时间价值及机会成本以资金成本（即利息）的形式反映至在建工程的估值中。

六、关联交易协议

（一）《盛骏收购协议》

中石化海外控股与盛骏国际签订的《盛骏收购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合同双方：出售方为盛骏国际，受让方为中石化海外控股

２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３

、拟收购资产：中石化海外控股同意向盛骏国际购买、盛骏国际同意向中石化海外控股出售盛骏出售

成员权益。

４

、交易对价：

盛骏收购的对价金额为

５．５６

亿美元。

５

、期间损益及资本金投入

荷兰

ＣＯＯＰ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即双方约定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后第一日）起至交割日期间产生

的期间损益的

９９％

应由盛骏国际享有或承担。

作为延布项目公司目前的间接股东， 盛骏国际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至交割日期间透过荷兰

ＣＯＯＰ

和荷兰

Ｂ．Ｖ．

投入延布项目公司的资本金出资（“盛骏资本金投入”），将于交割日由中石化海外控股向盛骏国际进行

支付，且由中石化海外控股支付的金额不会高于

２４８

，

９８５

，

０００

美元。

６

、支付方式：

中石化海外控股应当一次性支付或促使支付交易对价及盛骏资本金投入予盛骏国际。

７

、协议履行的先决条件：

（

１

）盛骏国际履行《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出售盛骏出售成员权益的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盛骏履行

义务的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被盛骏国际豁免为前提：

ａ

）中石化海外控股在《盛骏收购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准确不会

对《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ｂ

）中石化海外控股没有违反其在《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除非违反该等义务不会对《盛骏收

购协议》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ｃ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判决、命

令、法令、裁决或控告，将会使得《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也不存在已生效的该等禁令、判决、

命令、法令、裁决或控告；及

ｄ

）盛骏国际以及对盛骏国际持股的母公司均已取得为盛骏收购交割所必需的公司内部批准，包括盛骏

国际及所有相关方对盛骏收购文件的签署和履行以及上市规则要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

２

）中石化海外控股履行《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购买盛骏出售成员权益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中石

化海外控股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被中石化海外控股豁免为前提：

ａ

） 中石化海外控股已收到其认为合适的所有根据适用法律为出售和收购盛骏出售成员权益所需的中

国政府机关的批准；

ｂ

）盛骏国际在《盛骏收购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准确不会对盛骏

出售成员权益、荷兰

ＣＯＯＰ

及其附属公司或《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ｃ

）盛骏国际没有违反其在《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除非违反该等义务不会对盛骏出售成员权

益、荷兰

ＣＯＯＰ

及其附属公司或《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ｄ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判决、命

令、法令、裁决或控告，将会使得《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也不存在已生效的该等禁令、判决、

命令、法令、裁决或控告；

ｅ

）自盛骏收购公告日起一个月内，不存在第三方或政府机关反对《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任何交易；或

针对盛骏收购、盛骏出售成员权益、荷兰

ＣＯＯＰ

及其附属公司或其各自的资产的赔偿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在

适用法律下或盛骏国际、荷兰

ＣＯＯＰ

及其附属公司作为缔约一方的合同项下的任何赔偿要求；

ｆ

）并不存在集团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盛骏国际

１００％

股权的情况；及

ｇ

）中石化海外控股以及对中石化海外控股持股的母公司（不包括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均已取得为

盛骏收购交割所必要的公司内部批准，包括中石化海外控股对盛骏收购文件的签署和履行以及上市规则要

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中石化海外控股应尽一切合理努力以使盛骏国际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在《盛骏收购协议》签署后实际

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盛骏国际应尽一切合理努力以使中石化海外控股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在《盛骏

收购协议》签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如果中石化海外控股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未能按照《盛骏收购协议》的约定得到满足或豁免，或者《盛

骏收购协议》因其他原因终止，中石化海外控股在《盛骏收购协议》项下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将终止并失效。该

等责任和义务的终止和失效并不影响中石化海外控股就盛骏国际违反《盛骏收购协议》或任何在该协议当

中提述的其他协议、契约、承诺项下之义务所拥有的任何权利。

８

、交割：

交割应于所有盛骏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及中石化海外控股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均被满足或被豁免后

的第五个工作日（除了

ＭＩＬ

收购的交割应与盛骏收购的交割同时进行以外），或交易双方约定的其他时间完

成。

在交割时，中石化海外控股应向盛骏国际支付盛骏收购的对价及盛骏资本金投入；盛骏国际和中石化

海外控股应向对方提供《盛骏收购协议》规定的若干交割文件。

９

、交割时的协议转让

为支持延布项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行使投资方义务，按照一般商业惯例，集团公司曾于其投资延布

项目公司时签署了若干协议。鉴于中国石化在盛骏收购的交割后将成为延布项目公司的间接股东，集团公

司于盛骏收购的交割时将与中国石化签署《协议转让契据》，向中国石化相应转让该等协议下的权益、权利

和义务：

（

１

）《发起人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为协助延布项目公司的业务运作，集团公司将根据延布项目公司

的需要提供管理、财务、法律、技术等方面的服务）；

（

２

）《人员派遣协议》（根据该协议，为协助延布项目公司的业务运作，集团公司将根据延布项目公司的

需要派遣相关人员）；

（

３

）《认购保证协议》（具体情况请见中国石化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

的《对外担保公告》）；

（

４

）《非认购保证协议》（具体情况请见中国石化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

布的《对外担保公告》）；及

（

５

）《转移协议》（具体情况请见中国石化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的

《对外担保公告》）。

中国石化就签订协议转让契据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在上述的《非认购保证协议》和《转移协议》项下，集

团公司的保证义务均为对被保证人履行相关协议的整体性履约保证，未约定具体的保证金额。

另外，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上述第（

４

）、（

５

）项保证协议的被保证人（除荷兰

Ｂ．Ｖ．

以外）的资产负债率

均高于

７０％

，因此对其提供担保需要获得中国石化股东大会的批准。根据《盛骏收购协议》，该等股东批准不

会作为盛骏收购交割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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